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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劾 案 文 【公布版】 

壹、被彈劾人姓名、服務機關及職級：  

陳信瑜 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前局長；比照簡任第13職等。 

貳、案由：陳信瑜擔任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期間，利用權

勢及職務機會，以不實之發票詐領首長特別費，

洩漏勞動檢查內部資料予立法委員，於公務場合

表達支持前副市長黃珊珊之言論，違反公務員服

務法規定，事證明確，違失情節重大，爰依法提

案彈劾。 

參、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： 

一、被彈劾人陳信瑜自民國（下同）109年1月31日至111年

9月5日擔任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，有公務人員履歷

表可稽（附件一，第1至22頁），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

準則第11條第3項規定：「直轄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及

所屬一級機關首長，除主計、人事、警察及政風主管

或首長，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，其餘職務均比

照簡任第13職等，由市長任免之。」係相當簡任第13

職等之公務員。 

二、臺北市政府以被彈劾人涉犯下列情事為由，以公務員

懲戒案件移送書將被彈劾人移送本院審查：因督辦對

鏡電視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鏡電視公司）實施勞動檢

查涉有將應保密資料外洩高度疑慮，嚴重傷害臺北市

政府勞動檢查執法之公正信譽；另於議員質詢時未據

實答復、核定新聞稿外審小額採購未臻周延引致外界

質疑，引發輿論及議員強烈批評，嚴重影響政府形象

（附件二，第23至28頁）。 

三、另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（下稱臺北地檢署）偵辦被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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劾人涉及詐領首長特別費及洩漏勞動檢查資料一案，

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

及刑法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、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

密罪嫌，將被彈劾人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407、

4512、5941號起訴書）（附件三，第29至51頁）。 

四、本案經向臺北市政府、臺北地檢署等機關調閱相關卷

證資料，並於112年3月17日詢問被彈劾人。被彈劾人

違失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： 

(一)被彈劾人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及使公務

員登載不實之犯意，於109年至110年間多次以消費

取得之發票上登載不實事項核銷請領首長特別費，

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萬2,656元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

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

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，臺北地

檢署亦為相同之認定，提起公訴在案。  

1、被彈劾人擔任勞動局局長，明知首長特別費之用

途限於「因公所需之招待饋贈等費用」，且報支首

長特別費，應依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規定

取得支出憑證，註明支出用途或事由，並應本誠

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

負責。被彈劾人於109年4月至5月、110年10月如

附表編號1至編號7所示時間，至附表編號1至編

號7所示地點，以消費取得金額共計2萬2,656元。

因該等支出用途不符首長特別費使用範圍，被彈

劾人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，基於利用職

務詐取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，竟由自

己或指示不知情之勞動局技工邱○○、機要秘書

温○以手寫於發票上註記之不實事項報支首長

特別費，並由邱○○交付該等發票予勞動局會計

室（下稱會計室），使不知情之會計室人員，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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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所列載核銷事項符合首長特別費支用規定，

於內部核銷簽核之付款憑單預算科目明細之支

出用途等公文書上登載如附表編號1至編號7所

示之不實核銷事項，並依所申請核銷單據送交出

納給付款項予被彈劾人，足生損害於臺北市政府

管控預算及經費核銷之正確性。 

2、上開事實，被彈劾人於本院約詢時雖提出辯解並

否認（附件四，第52至60頁，第44至119行），惟

本院調取臺北地檢署刑事偵查卷宗(111年度他字

3718號；112年度偵字第407、4512、5941號，下

同）查明屬實，有被彈劾人據以申領首長特別費

之發票(消費日期：109年4月7日、109年4月12日、

109年4月17日、109年4月29日、109年5月10日、

109年5月24日、110年10月28日）7紙（附件五，

第61至67頁）附於偵查案卷足證，並經證人邱○

○等10人於檢察官偵查中供述及證述明確（附件

六，第68至140頁），應可認定。 

3、被彈劾人上開行為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

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及刑法

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，臺北地檢署

亦為相同之認定，有起訴書可證（同附件三）。 

(二)被彈劾人明知就勞動檢查所得受檢查機構內部資

料屬政府資訊公開法所定應限制公開之文書，且勞

動檢查尚未結束，並已預定下次勞動檢查補件時

間，如逕予洩漏對於勞動檢查實施目的將造成困難

或妨害，仍基於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之犯意，

於111年3月9日下午8時23分透過行動電話以通訊軟

體LINE將勞動局當日前往鏡電視公司與精鏡傳媒

股份有限公司(即鏡週刊，下稱精鏡傳媒公司)進行

勞動條件檢查所取得應保密資料傳送予立法委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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洩漏應秘密之勞動檢查內部資料文書，並由立法委

員作為舉辦記者會之會議資料，提示記者觀覽而公

布周知，涉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

外秘密罪嫌，臺北地檢署亦為相同之認定，提起公

訴在案。 

1、被彈劾人於111年3月8日上午11時28分接獲立法

委員蔡壁如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告知「有陳情者

陳情鏡電視有大量解雇員工情況麻煩查一下」等

語，被彈劾人遂於當日晚間指示勞動局勞動基準

科科長兼新聞聯絡人葉○○上網搜尋輿情資料，

確認鏡電視公司與精鏡傳媒公司是否有大量解

雇情事並安排勞動檢查，葉○○即依指示上網蒐

集輿情後立案指派同仁進行調查，嗣葉○○於111

年3月9日上午11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指示該科

勞動檢查組聘用專員徐○○立案進行調查，並依

派案輪序由勞動檢查組聘用檢查員兼小組長林

○○承辦，林○○於同日指派勞動檢查組聘用檢

查員唐○○、魏○○、該局就業安全科張○○共

同前往鏡電視公司與精鏡傳媒公司進行勞動條

件檢查，於檢查過程中唐○○取得精鏡傳媒公司

所提供該公司經理黃○○所交寄標題為「【人力

資源部公告】元大銀行開戶資料填寫說明」之公

司內部電子郵件紙本，唐○○為即時回報檢查進

度，於111年3月9日下午8時13分以通訊軟體LINE

將上開「【人力資源部公告】元大銀行開戶資料填

寫說明」翻拍相片回報林○○，林○○再將該翻

拍照片以通訊軟體LINE轉傳葉○○後，葉○○於

111年3月9日下午8時23分許再以通訊軟體LINE

轉傳該翻拍照片予被彈劾人，並以WORD檔製作

檔案名為「鏡電視爭議檢查概要」之檔案，就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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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檢查結果詳為法令研析，並告知因鏡電視公司

人資剛到任未滿2個月，對於調任或終止契約事

由皆不清楚，尚需補件釐清，且預定下次檢查時

間為111年3月14日。 

2、詎被彈劾人明知就勞動檢查所得受檢查機構內

部資料屬政府資訊公開法所定應限制公開之文

書，且勞動檢查尚未結束，亦未做出行政決定，

如逕予洩漏對於勞動檢查實施目的將造成困難

或妨害，仍基於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之犯

意，於111年3月9日下午8時23分透過行動電話以

通訊軟體LINE將所取得「【人力資源部公告】元大

銀行開戶資料填寫說明」之圖檔、葉○○製作之

「鏡電視爭議檢查概要」檔案等應保密資料傳送

予立法委員蔡壁如，洩漏應秘密之勞動檢查內部

資料文書，嗣立法委員蔡壁如取得上開資料後，

隨即將「【人力資源部公告】元大銀行開戶資料填

寫說明」之圖檔、葉○○製作之「鏡電視爭議檢

查概要」檔案轉傳立法委員賴香伶，並由其辦公

室人員製作111年3月10日民眾黨黨團舉辦之「政

治力介入鏡新聞NCC主委護航到底，民主國家之

恥」記者會會議資料，因立法委員賴香伶於召開

會議前發覺工作人員以大圖輸出之「【人力資源

部公告】元大銀行開戶資料填寫說明」之圖檔，

其上載有精鏡傳媒公司員工黃○○、鄧○○之電

子郵件，恐有侵害他人個人資料之疑慮，遂於召

開記者會前，先將該二人之電子郵件隱匿，其後

作為記者會資料提示記者觀覽而公布周知。 

3、上開事實，被彈劾人於本院詢問時已坦承不諱

（「問：你是否把檢查概要表跟照片傳給蔡壁

如？答：有給蔡壁如，如果涉及隱私的部分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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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向民意代表做警示，但本案沒有涉及個資，公

告（照片）也不是，所以我認為我只是回報進度」）

（同附件四，第120至132行），並經本院調取上開

臺北地檢署刑事偵查卷宗查明屬實，有勞動檢查

取得「【人力資源部公告】元大銀行開戶資料填寫

說明」之圖檔、葉○○製作之「鏡電視爭議檢查

概要」檔案等應保密資料、111年3月10日民眾黨

黨團舉辦之「政治力介入鏡新聞NCC主委護航到

底，民主國家之恥」記者會會議資料（附件七，

第141至151頁）附於偵查案卷足證，且經被彈劾

人以及證人葉○○等5人於檢察官偵查中供述及

證述明確（附件八，第152至198頁），應可認定。 

4、被彈劾人身為勞動局長，為依法服務於地方自治

團體而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，並因職務知悉

且持有鏡電視公司、精鏡傳媒公司勞動檢查內部

資料，自不得洩漏所持有之公務機密，是核被彈

劾人所為上開行為，涉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

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嫌，臺北地檢署亦為相同

之認定，有起訴書可證（同附件三）。 

(三)被彈劾人利用勞動局於111年2月16日舉辦「111年局

長與工會新春茶會活動」之機會，表達支持前副市

長黃珊珊之言論，發言不當造成輿論訾議，嚴重影

響機關形象，核有明確違失。 

1、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為進行市民服務及提升勞工

地位，藉由局長與該市工會人員交流，以座談對

話方式了解工會心聲以作為施政方針參考，進而

促進該市勞工團結，該局於111年2月15、16、17

日假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6樓勞工教室

舉辦3場次「111年局長與工會新春茶會活動」，邀

請對象為該市設立登記之工會聯合組織總工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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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工會、產業工會及企業工會。該3場次議程均

相同，皆依序為報到入場、局長致詞、新春團拜

及業務交流等。 

2、上開3場次茶會中之第2場（111年2月16日，下稱

系爭茶會）活動中，被彈劾人於說明該局相關勞

工政策及業務辦理情形時表示：「副市長要選市

長的人，我一定要支持他選舉，要有能力的人不

是要選漂亮的人」；復於業務交流程序中，聽取工

會代表意見時有自稱係「臺北市○○○○職業工

會」之陳○○理事長陳述該工會110年向職能學院

提送申請計畫未通過等情後，被彈劾人回應表

示：「你們都不在標之前跟我講，為什麼標完才跟

我講？這樣你們了解嗎？」、「那你要等明年換人

了，如果是珊珊當選我就還在，看你們要不要我

在？」、「你們要我在拜託支持珊珊。」、「你們不

要只說好好好，如果妳們覺得我是跟你們貼心

的，是跟你們站在一起的，那我可以為大家做信

譽保證，我們要選一個認真的領導者，我認識的

珊珊就是這樣的人。」、「如果12月25日黃珊珊當

選了的話，我就再繼續跟你們，我跟你們相約12

月26號。」等語。 

3、案經該府政風處訪談被彈劾人「你們要我在，拜

託支持珊珊。請問您有沒有說過？您的意涵為

何？」被彈劾人回答略以：「我有說過，我的意思

是，如果珊珊去參選又當選了，我就會向珊珊轉

達有關工會的需求與建議。我自己覺得會讓外界

感受有政治不中立，但我從一個選民的立場及擔

任過一個資深的民意代表的經驗，我認識優秀、

清廉的候選人，我也會推薦給我的親朋好

友。……」等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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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臺北市政府認為被彈劾人身為機關首長，未謹慎

審酌所辦業務活動時間、場合，未充分慮及個人

職務角色立場，冒然就部分工會所陳業務補助案

遭遇問題率然回應，已顯非適切，且易令人誤認

標案辦理過程可藉事前關說偏袒；以及倘寄望日

後獲取相對有利之補助案審議結果，則應於該

（111）年底市長選舉過程，支持副市長黃珊珊等

言行，造成社會輿論訾議，嚴重影響機關形象，

顯涉有違失。爰依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前之公

務員服務法第22條前段規定，並參照「臺北市政

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」第6

點第2款有關「言行不檢，有損機關或他人聲譽，

情節較重者」規定予以被彈劾人記過1次之處分，

於其人事資料註記劣蹟。 

5、上開事實，本院詢問時被彈劾人已坦承不諱，（被

彈劾人於本院詢問時稱：「我的發言是因為我跟

他的私交，比較閒聊的態度，而且當時黃珊珊也

沒有表態要參選。」、「人事單位用帝王條款定罪

我覺得遺憾，而且我認為我並沒有如條文內容所

述損害機關聲譽。……這樣定罪我覺得很遺憾。」

等語）（同附件四，第9至27行），且經本院調閱臺

北市政府卷證資料，有政風處「有關勞動局陳信

瑜局長涉及行政不中立事宜等案調查報告」（111

年2月16日「111年局長與工會新春茶會活動」錄

音檔譯文以及被彈劾人於政風處訪談紀錄之黑

底字部分）（附件九，第199至240頁）、臺北市政

府通知勞動局被彈劾人記過函及111年人事資料

上記過截圖可稽（附件十，第241至242頁），至屬

明確。 

6、被彈劾人上開行為，明顯不當造成輿論訾議，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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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影響機關形象，核有明確違失。 

肆、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： 

一、按公務員服務法雖於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1，同年月

24日施行，將修正公布施行前之第24條、第4條第1項、

第5條、第6條、第22條移列為修正公布施行後同法第

2條第1項、第5條第1項、第6條、第7條、第23條，該

條文酌作文字調整外，其規定之實質內涵並無不同，

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，應逕行適用修正公布施行後之

規定。 

二、公務員服務法（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）第1條：「公

務員應恪守誓言，忠心努力，依法律、命令所定執行

其職務。」第2條第1項：「本法適用於受有俸給之文武

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。」第5條

第1項：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（構）機密之義

務，對於機密事件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；

離職後，亦同。」第6條：「公務員應公正無私、誠信

清廉、謹慎勤勉，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

之行為。」第7條：「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，以圖本身

或他人之利益，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

人。」第23條：「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，應按情節輕

重，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，其觸犯刑事法令者，並依

各該法令處罰。」  

三、被彈劾人自109年1月31日至111年9月5日擔任臺北市

政府勞動局局長，為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受有俸

給之文職公務員。其對於該局各項業務執行以及採購

經費核銷，均負有管理督導職務。被彈劾人執行職務，

如觸犯刑事法令者，除依各該法令處罰外，並應受公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公務員服務法111年6月2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100050751號令修正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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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懲戒法之規範，若有違失情事，

自應依公務員懲戒法予以懲戒。 

四、又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（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)：

「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，有懲戒之必要者，應

受懲戒：一、違法執行職務、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

職行為。二、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，致嚴重損害政

府之信譽。」其立法說明：「懲戒處分之目的在於對公

務員之違法失職行為追究其行政責任，俾以維持公務

紀律。惟公務員之違法失職行為，其情節輕重有別，

如機關首長行使職務監督權已足以維持公務紀律，自

無一律移送懲戒之必要，爰明定公務員如有本條所列

情事之一，且有懲戒之必要者，始應受懲戒。」是以，

考量公務員懲戒法之制定旨在整飭官箴，維護政府信

譽，如公部門對於公務員違法行為行使職務監督權或

懲處仍不足以維持公務紀律，自有移送懲戒之必要。  

五、被彈劾人擔任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期間，多次以消

費發票上登載不實事由核銷請領首長特別費共計2萬

2,656元；將勞動局111年3月9日對於鏡電視公司與精

鏡傳媒公司之勞動檢查內部資料洩漏予立法委員，供

其召開記者會提示記者觀覽而公布周知，其行為分別

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

會詐取財物、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、刑法

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等罪嫌，

臺北地檢署亦為相同之認定，對其提起公訴在案。被

彈劾人上開行為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、第

7條規定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
六、另被彈劾人利用勞動局於111年2月16日舉辦「111年局

長與工會新春茶會活動」之機會，表達支持前副市長

黃珊珊之言論，雖經臺北市政府依111年6月22日修正

公布前之公務員服務法第22條前段規定，並參照「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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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」第

6點第2款有關「言行不檢，有損機關或他人聲譽，情

節較重者」規定予以記過1次之行政懲處。然衡酌被彈

劾人上開行為，明顯不當造成輿論訾議，嚴重影響機

關形象，損及政府信譽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，

故仍有受懲戒之必要。 

綜上，被彈劾人擔任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期間，

利用權勢及職務機會，以不實之發票詐領首長特別費，

洩漏勞動檢查內部資料予立法委員，於公務場合表達支

持前副市長黃珊珊之言論，除涉犯貪污治罪條例、刑法

相關罪責外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、第5條第1項、第

6條及第7條規定，事證明確，違失情節重大，有公務員

懲戒法第2條規定之應受懲戒事由及懲戒必要，爰依憲法

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，並移送懲

戒法院審理，依法懲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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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被彈劾人以消費取得之發票上登載不實事項核銷請領首長特  

      別費之事實 

編

號 
時間 地點 消費內容 消費金額 

不實 

核銷事項 

1 109年4月7日

晚間6時54分  

林口超市  自家使用之食材  1,131元  因公支用首

長特別費慰

勞同仁餐飲

（局長室開

會用） 

2 109年 4月 12

日中午 12時

31分  

林口服飾專

櫃  

購買服飾自用  8,290元  因公支用首

長特別費致

贈有關社會

人士禮品 

3 109年 4月 17

日晚間9時33

分許  

林口火鍋店  食用火鍋  1,539元  因公支用首

長特別費慰

勞同仁（局

長室同仁） 

4 109年 4月 29

日晚間8時01

分  

林口藥妝店  自家使用物品  5,844元  因公支用首

長特別費致

贈有關社會

人士禮品 

5 109年 5月 10

日下午3時10

分許  

高雄市燒肉

店  

私人聚餐  1,208元  因公支用首

長特別費慰

勞同仁餐飲

（局長室同

仁） 

6 109年 5月 24

日下午1時59

分  

高雄市火鍋

店  

私人聚餐  4,017元  因公支用首

長特別費與

有關社會人

士餐飲 

7 110年10月28

日下午1時30

分至下午3時

30分  

臺北市餐廳  自用  627元  因公與有關

社會人士餐

敘 

 


